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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辦理財團法人臻鼎教育基金會優良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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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日期： 民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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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體系： 桃園市法規/教育類

一、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接受財團法人臻鼎教育基金會

    捐款，設置優良學生獎助學金專戶獎勵國內表現良好之在學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獎助金資格：

    (一)設籍本市滿六個月以上，年齡未滿二十歲，且具正式學籍就讀國

        內高級中等學校。

    (二)未受記過以上處分。

    (三)成績符合第三點規定。

    前項學校學生含五年制專科學校前三年及七年一貫制前三年，但不含

    延長修業年限者。

三、申請人就技職學生獎學金、技職學生助學金及特殊表現學生獎學金擇

    一申請：

    (一)技職學生獎學金：依申請人之學年平均成績八十分以上擇優錄取

        。

    (二)技職學生助學金：申請人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子女，並依學

        年平均成績七十分以上擇優錄取。

    (三)特殊表現學生獎學金：申請人學年平均成績六十分以上，依競賽

        、證照成績表現，擇優錄取順序如下：

         1、國際性：國際競賽或展覽成績獲前三名或優勝。

         2、全國性：

           (1)具備國際競賽正取國手資格者、全國技藝、技能競賽展覽

              或全國（含）以上比賽成績第一名。

           (2)全國技藝、技能競賽、展覽或全國（含）以上比賽成績第



              二、三名。

           (3)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獲金手獎、領有技術士證者（

              甲級）。

    前項特殊表現學生獎學金採計之各競賽或展覽項目如附表，如成績以

    等第列冊，未明列名次者，以該競賽或展覽成績等第最高者視為第一

    名做為採認標準。

四、本獎助學金每年辦理一次，發給名額及金額如下；如未足額錄取，獎

    助金得相互流用：

    (一)技職學生獎學金：三百名，每名新臺幣一萬元。

    (二)技職學生助學金：二百名，每名新臺幣一萬元。

    (三)特殊表現學生獎學金：

         1、國際性：

           (1)國際競賽或展覽比賽成績前三名，每名（組）新臺幣五萬

              元。

           (2)國際競賽或展覽比賽成績優勝或亞洲技能競賽（青年組）

              比賽前三名，每名（組）新臺幣四萬元。

         2、全國性：

           (1)具備國際競賽正取國手資格者、全國技藝、技能競賽、展

              覽或全國（含）以上比賽成績第一名，每名（組）新臺幣

              三萬元。

           (2)全國技藝、技能競賽、展覽或全國（含）以上比賽成績第

              二、三名，每名（組）新臺幣二萬元。

           (3)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獲金手獎、領有技術士證者（

              甲級），每名一萬元。

    前項特殊表現學生獎學金名額以申請年度經費額度擇優錄取。個人各

    特殊表現項目以在學高級中等學校（含五年制專科學校前三年及七年

    一貫制前三年）期間所獲最高榮譽申請，並一次為限。

五、符合申請條件之學生，應檢附下列資料，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經學

    校初審後依本局規定時間寄（送）至本局委辦學校彙整。逾期或個別

    申請者，不予受理。

    (一)申請書一份。

    (二)前學年度（一年級新生以前一學期成績申請）成績證明書一份（

        應有未受記小過以上處分紀錄）。

    (三)當年度戶籍謄本（記事欄不可省略）一份。

    (四)其他證明文件：

         1、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應附當年度有效期限至十二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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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日之證明文件。

         2、申請特殊表現學生獎學金者應附特殊表現成績證明（競賽辦

            法、獎狀、證照影本）。

    (五)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暨同意書。

    前項表件為影本者，應加蓋申請人印章並註記與正本相符，學校端請

    加蓋與正本相符及學校審核章。

六、注意事項：

    (一)學年平均成績為等第者，應由學校出具換算表並換算為原始分數

        。新生一年級以前一學期成績申請。

    (二)本局核定之受獎助學生，因緊急突發重大事件持有事證，得註銷

        （保留）受獎助資格，並由本獎助學金審查會另薦送受獎候選人

        遞補之。

    (三)申請人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法申領獎助學金者，本局得取消其獎

        助學金，已頒發者應追繳已受領之款項，並二年內不得申請本獎

        助學金。

七、申請人應同意以電話、家庭訪視、拍照或錄影等方式進行審查評估。

八、本局為審查獎助學金申請案件，得設獎助學金審查會。獎助學金審查

    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本局局長兼任，業務科科長為當然委員，其餘委

    員由本局行政代表、學校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若干人擔任。並得邀請

    獎助學金捐贈代表列席審查會議。

九、本要點由財團法人臻鼎教育基金會及其相關企業捐助經費支應。

十、本要點所需之書表格式，由本局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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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臻鼎教育基金會優良學生獎助學金申請書   NO.          

申請項目(擇一申請)： 

□技職學生獎學金  □技職學生助學金  □特殊表現學生獎學金       

收件時間： 

年      月  日 

基本 

資料 

申請人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就讀學校 
 就讀班級或科別

(請填完整名稱) 

____年____班 

__________系/科 

e-mail  

居住地址  

聯絡人 

姓名 
 

聯絡人 

電話 
 與申請人之關係  

具體 

事實 

□以下具體事實業經申請學校確實審查。 

說明：請簡述申請事由，內容以300字為限。 

 

 

 

證明 

文件 

●請提供並勾選申請項目佐證文件，並按照以下順序排列繳交至承辦學校。 

技職學生獎學金 技職學生助學金 特殊表現學生獎學金 

□1.申請書正本 

□2.成績證明書、獎懲紀錄 

(高一生繳交114上學期成

績及獎懲證明，高二高三

繳交113學年度之學年成

績及獎懲)，應有未受小

過以上處分紀錄。 

□3.當年度戶籍謄本(記事欄

不可省略) 

□4.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暨同

意書正本 

□1.申請書正本 

□2.成績證明書、獎懲紀錄 

(高一生繳交114上學期成

績及獎懲證明，高二高三

繳交113學年度之學年成

績及獎懲)，應有未受小

過以上處分紀錄。 

□3.當年度戶籍謄本(記事欄

不可省略) 

□4.其他證明文件(如低收／

中低收) 

□5.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暨同

意書正本 

□1.申請書正本 

□2.成績證明書、獎懲紀錄 

(高一生繳交114上學期成

績及獎懲證明，高二高三

繳交113學年度之學年成

績及獎懲)，應有未受小

過以上處分紀錄。 

□3.當年度戶籍謄本(記事欄

不可省略) 

□4.其他證明文件(傑出表現

證明) 

□5.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暨同

意書正本 

□6.得獎感言及生活照片電子

檔(以小組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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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 

感言 

(申請特

殊表現 

學生獎 

學金者) 

說明：內容需100~200字，除撰寫證明文件所附獎項之得獎感言外，也可寫到如獲本獎

學金的得獎感言，(若為小組獲獎，僅需提供團體感言一篇)。 

 

 

 

 

 

得獎/ 

生活 

照片 

(申請特

殊表現 

學生獎 

學金者) 

說明：圖片符合以下框格大小，並提供照片電子檔，(若為小組獲獎，僅需提供團體照

一張)。 

 

 

 

 

 

 

 

 

 

師長加

註意見 

 

                                    師長簽章： 

送件學

校審查 

   

  □通過     □未通過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聯絡電話： 

桃園市政

府教育局 

審查結果 

   

□通過     □未通過 

  核定金額： 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審核章 

 
 
 
 
 
 

                                 範例 



桃園市財團法人臻鼎教育基金會優良學生獎助學金 

個人資料保護法同意書 
 

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並保障當事人之權利，謹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一、本局取得您的個人資料，目的在於協助辦理桃園市財團法人臻鼎教育基金會獎助學

金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二、本次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如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辦理財團法人臻鼎教育

基金會獎助學金實施要點所載。 

三、您同意本局及臻鼎科技集團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申請資格，與您進行電

話、家庭訪視、拍照或錄影等方式進行蒐集評估，並同意本局臻鼎科技集團處理及

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本聲明暨同意書若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辦理。 

五、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局蒐集、 

處理及利用您個人資料之效果。 
 

六、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當事人可行使以下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5) 請求刪除。 

若有上述需求，請與本局聯繫，填妥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書後，本局將依法進行回

覆。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查詢或請求閱覽個人資料或製給複製本者， 

本單位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本人已充分知悉貴單位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貴單位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立同意書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14-2財團法人臻鼎教育基金會優良學生獎助學金-1
	114-2財團法人臻鼎教育基金會優良學生獎助學金-3
	114-2財團法人臻鼎教育基金會優良學生獎助學金-2

